AT AR 2 2R
112# & % 3 5 T28%5L
ORI AR RET
2 mp 2

2Fg TR g Az (112# B 0 3 %8222

a2

P 2o B o
m d

%\Qﬁaaﬁu:%ﬁmw2ﬁ@?%pﬂﬁ@ﬁ’”%ﬂﬂ
%ﬂﬂ3ﬂmﬁ% » B2 HEOOFROOHFHOO0005
RIREE A -4 J%@ﬂ@ﬁ@éiﬁi’?%%(%ﬁ%a
TN %M\rﬁ,nzﬁa; 3 5 30352 oFE %) & ALE dadk
2oL AANG TR AL G BB E S FOH
fﬁ&#’ﬁﬁé %?ii“%%i%% Fl2adk £ e

s

e
I
% %

rmzﬁ@$ﬁ%m{;’ﬁﬁ% S A T S S
AP AL PR R B 2 B AT E SR 5 154
¥ 238 %301:» FLE > AUETF P2 o ARPREFF 2

R BEE AN B IR B MERF LUE

p?

s B * ““J/:f&/ﬂ %&TL‘FJ7 = 0x F%\" B—kﬁ f;‘z‘)i% 'fl

AL LR R R R EE O A EERT L5 PR

F2RAPF > WL F AL 2R VR EE T
B2y 0 BE U E R U FERER T AP

FRAIRERASTRES B LR @R > g0

s e WEREP Y AL - /AR A F 8
AT RARFFFAREL] RImEE > T
Fl it B %2 - (BB 2m30# R F 581650 - 4

—_



\\\?{y

0& & 5+ % %865 ~ 76& & 5+ 3 %4986% 243, 1
BB) o LRAFAZ LT GURRLLANTHFE LD D
A FA o R RH AT T I DA AL
BUFRRRGFNEFDEI LB AADT A DFER L
AR BT L B ATHRA Y B AR TR
Kjed o BART A B AR e BB EST G YA R
22 H s AL D BRARE X ANEIEAT) P E A

\\\?{r

-

»

T EEF EP A LA EEE o AT AR
ZONEA B A wﬁﬁﬁmﬁ’fiﬁﬁﬁwﬁﬁﬁﬁ@?

g

—?—!i@é’i’i?’#ﬁ'ﬁ’"*"""*”3'?)3ﬁééé‘ﬁ%,'lﬁl-‘fvﬂipﬁ‘l‘ﬁ

si’ A T A dp (BB IERIVER S F
HlAR o SR o3 B Jgﬁﬁi ‘i%’i’si’ %

fe = X 3081'+ HI‘-}EJ» 0 -;ﬁ'i-’BE—C’L'J/" & /;f;ci\' v 212
d

om HId 2 sk WRB LS FREBFTHPE > X EERK
FER S mILZERIEE T 0 TR 2R LR G E I
Jﬁéw,%f133%“%7®$ﬁ%’ﬁ%%@?éﬁ
gt (BB 21008 R 5 F F 52980541 5 &
’/\;Lni'%

BR) o AAZEBEIAI T3 B2 BhH 4 BH G
£

DR o AL I G T SR mARTR A B Lk B
Az gt (FERTI8F - M8222% ¥27133~35%F )
Bl == & ?f?VW£fM—%\F: THP 1> ('
L2597 ) - EREFGAREE (BL 5132157 ) ~ 4%
7"?1‘#%1%{%%%‘%&%5%%%&(l§8222$ #29% > 13969
T H38E ) AL EDR S W ki (FS %3107 0

g

N



8222% %272 33% ) * 5 1 &wm¥y o

R FR ARG IAER SR LR YR £ 0 B TR
PRI R SR AR A B A
AN AT o B 5 ARG SRR L s £
Flesw & g aat > P e Fl gt d g pen)
WA EE L R gL GE I AFRLERL E?ﬁ
Ik RG o SRR FHFRERE 57T RS Flak]
AFDNF L EHRGIEHELIION X 2 A > RARLT ”Lrpﬁimv‘;
FAF L RBEF

T~5h:

- AL R L L AR R R 212817 239 13304 3 0 B
2 R OOFROOHFHOO00O05w 7 3 » A2 & F] &% Flim
RFASR R LR ARFHERL A A F L RBERS
o ks it ¥ (H39698% % %1532 16~27T231F
Ak 3038 E %4TL60F > X 5 310F » 48222% %27
233F 0 A A T288 %272 41 ~T4Z109F ) » gL T
FARl BT e s RkApEF (3969 % 511213 -
STZA0F » A% 3038 % %25132-47T265F » ¥5 %72
8F > 758222%““27,1 33-35F » A5 T728% %812 99
F) X3 EARELGER (BEX5%13215F ) ~ %2+

> %ﬁi’%%‘%ﬁ%g P 3 45 (14.8222% %297 ~ 39698 %
F38F ) ~ AR HRIAEE BB (Ah 7288 5732801
1521647 ) w3 v > AT F 7T -

S @A L E Fap&‘_@_;}% TR LIENC TR N EE T )
;kg-,;\:,ggg;ﬁ;ﬂg‘%, L HE L P AN LI Y T A md
REy @A 200§ 2 (EX5T728F ) 5 »wiHapmE
i CFERE-EF L TRAND IR > 2 wH o B
L E T gEAmi L | s 22 pEALL %G L

VRS A gk s - BN > A AKRERE T AR

_Mﬂiﬁg’ﬁﬁéi%ﬂa%uﬂji%%aﬂ

PR ARETI2E17 23p £2% » Flaimd| “Ti & {5

\‘:\

A.j(..

Ly

PBIN
»

4

~

% ~ \:‘
B %
= S



Ao ANarg i A % p EF (82228 %272 3335
7 ) 'f“% ] ¢ ’37&1 %—?ié?%IIZﬁl”ZBBlBBi‘?)O/»\i
A El 2
s

* JL?“J ’5“mii)%*§ gH o BEPNG P Ak g
oo 112#1% 23p ¥ D225p > A 25— F €5 0 BT
SAK O FA REFIER o (BTN AL EREL
W%%gﬁ?)%%gfo(mfﬂ,mgTﬁﬁmgw

S B LR BRLARE?) BN R (gL
RE) 112812 23p g4 e A 7R AT g b 3 25 4
Ao grdiars g A BRIEE S E N Ry
o ARG L 2R o AA]I2&27 5P ifj&;%’—a—?
Yo B o 18 RAR ARG A 4 H 2 s FRsk § RXE
Ao L FldmipRF A AL g %I;\ﬁ@éﬁéﬂ -

Fol? 23 ARG o AT RER  RE T T iF
ﬁ%i’@ﬁﬁﬂ#w\#??ﬁfFﬂ’Pﬂﬁ il
BE o ARFHEFA 2050 R A2 X FrAY
(RF R ACGFF <D RRLPE > GRS L0
i égﬂ%?)péﬁm%%%%%<wﬁﬁnﬁzmaox¢

*E IR ”ﬁf]*'*" o (T P iRAll2El? 23p 2
o pEEDETIEY B RITRIENE I 0 AL Ak
?%w’wim?ﬂ pﬁii% éé—1?%m“ﬂ$
% el 7 ) RTINS X IR 4 o 23 kEF (M
%5 728% %812 98F ) - % r,if‘,T.é, ﬁ%%}‘&i;ﬁu‘; I
i\, ?é‘r;s.xa’fri\._i ”’—3 Y sl 5‘\"37?i§5§‘i—i5éﬁ%J ‘1&7@,— r_
Bl i o e Xi\ié\fﬂjfﬁj E3E o FACH] LE 2

prorit T BAaf | > RISl 0 AN

%.;%_1}7; Pl ¢ 2 D28 0P U wiv&EJ L] L okif 7
i 27 LG GRER AP T kA g 2 T

H o Fl P E AL TRa e H 22

r_rxl,tt

'T

‘.‘El

]rﬂ

E“¥

=

"

41



i

LR T ERE RG> A AEEE TR
] %ﬂ%ﬁ:}ﬁ ﬂ;i % R léf.,y\;ﬁu_ %3@[5’ 1 7;/\:%
AR AR PR R A

B
i
4F)

(_)'.quéﬁxr‘a”zﬁﬁsgﬁgﬁ/} :
1.4 2002 00: 09200:00: 10/ » 424 # F 2 £ 3F &%l
LR Rl L L A PRp L R RL s S 2 g

A BGIR o

24500 1 00 10 - Bl bt 40 A ais g
o IR LR C N B f S R

B4k 00 : 00 : 11pF - Fl ot e w4 A d LA
Pl ok =+ 0 A o

At pr 00 : 00 11PF > AR L Rt L TR L2272
LR R VR

O.4%%pE00: 00 - 12 > Bl 2 F A > 422+ £ 4 0%

Lug 2 A gE
6.4 %00 : 000 12pF » Fl g ms » = 220§
?“‘éi'{ "é-ifaﬁ_?‘ ?Jé:’r.i"f'% o

T3 pER00:00: 13 Bl Fgas > 2 de +
SO ML IR EP LE IR
B.3F 00 0 00 @ 14p%F » 42 ﬁiié
O.3f %P 00 : 00 : 5TpF » %] %% 8 H & +
ﬁa,%ia¢b%awaﬁ&@o

A BRAFFLTRESTER NG BT AR
246 BB AST A (b T28% 573180 1154 16

G4 o
5

| nd
A rF w0



(Z)ak 2 4% 2 821 T 00000000-000000-CH3 | 284 » F &)
R4 ERFED

1.5 % BFRF13:31:01213:33:01 442 v w6-65%fr
AFFEE LA TR AER S o B R

o

ERd

25w 133311 Fl e AL fois X 35 il 35

SEEE Y

soop pk g @?éﬂﬁﬂT’@ww-ﬁ?ﬁ%
v 9
3.Z e FR13:33:14213:33:33> %l &% 4% A2 W o
%5_ 5 ”L"xg‘,'} »J.gf-,v i o

mf‘f—*bﬁz'?l3-34-27—l3 34 L A1 E §p v s 6-95LA_FF >

L K b (T g ~%%r’;fl€’h v — D A gF A

m«xi?éﬁi BB TR L S 2 LR
O.Fwm FRFI3: 35 01414 ﬂ;‘i‘”"?"\‘»‘GiQ?/i°
6. % PFRA13:35: 0544 * 4w w6298 - 57 v w6-65L
nFl pE AL R ERE ko
mF?F'a&13335143’?‘J?%%ﬁj’i"‘ﬁﬁ%ﬁiﬁ%%ifﬁﬁ

’J_ o

Fe

&5 PFR13:39:30 %l pdspAc kg 6210504 B
LAt LA QP RRE P AR F R e EE R
BN FABEREGES RN REE AR E

H@J%%$%%a?%tﬁ?%%ﬁﬁéﬁﬁ@¥:ﬁ%%

) w I~

—\\

gl
¥

74@5}‘5 %il"f’OZJr R A NN A

£ 2_ % 0% > fﬁﬂi:F'&réfF"ﬁ" 3~ 47f/
ﬁ%@’ﬁ@mﬁéﬁﬂﬁ?%?%’nﬁg?%ip¢4
hfy o LAY Bl LB T AHTREEFEY D T4 0 2

}3 PIEEA‘%\Z’}‘;‘\ 4 ;}ﬁ}h_? it 2 F ﬁ:%— (—ljr’ . ﬁ-ﬂﬁg \ﬁﬁ;ali—-\;}-é’,_i N
=7 7},\%3‘3‘%‘) s AR A4 iExJ‘J—‘-”% SRR S O - SN < I

"

&



-
A

N

X R LE B FlAR AT ﬁﬁ’auiwﬁ‘ﬂﬁii
T2 FE 0 E S MMJH& Ty AR
Hep o Fl e AT L P4 §A2ZER THERE 24
g ? AR R -

BEF LER 2R A §F§§3f IT?K%%F%—"—'T\A\F%?}
wrERr 31 (%5%9?) ’;i;ﬁkﬁé’?%’gai\l M2 £adh

-n\:y

B '_‘fféﬂ??@a’:“ PR A TLI2#27 5P 1204 3 A&
Fit o BHILE112#27 5P 12P5264 Hela > w P i B

e fﬁf%% SR TR T RWP Tp kR p A A
«JF‘“T%" PR 2 j‘Fm,u'/;IIV'Fg - :5 » X6 &g o o ok
#Lr B AEE1I2#]7 23pF =& Biﬁf:;@;,%si o B &

ﬁﬁﬁ’ﬁuufﬁ et ’E%%X%—@.
%ﬁﬁ%%ﬁvu: %%\@%%iﬁ@i%’$@i$
PIAEFERMRFRL A ARBEALH T RER L
EL ket (AahT28% %47~49153 ~165F ) &5+
FEr o LRy L,{thLr;w ML Ewtphip | &gt

™/ \’—"\.‘s\'—'/( ‘z/

B LGE T a AT FE A 2R G RF 0
%ﬁﬁf&-% ol ERREG ) 2 ety RINE LR A B A

EROFERATRAIAGRYE  BEREPFLVEAT
ﬁ@ Pkt AL > P LR AL e F L2
N /w‘féu I3 EE ’ﬁ%.ﬁ%%m@ gé.a@ﬂgﬂ%
FTL?FG ARG c giangl LEn]128295p F T2 I h
5% B ﬁﬂﬁ&zkg%%f 4R (112817 23p ) 4P
[P 12p > s i 2 R Rl e RFR B R FIX G
2V R TF A e

R Bl RGBS AG TR GRS T R

>¢

NN

—= gl

7



SR L PR D EBKRE E p hE 2
R iﬁﬁi%uw%wn’?%

&

v

EEL AR r'f"‘giil'%J FQE,: *
g R SRR RS &N A

4
=]
2
s b F@.%f%%")@*"f% 4 5@% %Wﬁ%éﬁiﬁ%%ﬁpﬁ}ﬁﬁ PR WP
*

o

e

=y

>1

E:0y

N W
)

¢

“W (‘H}

m =
ﬂa’ihﬁﬁﬂﬁﬁ» ﬁfﬁgoiﬁ%ﬁﬁmﬁéf
LN a@p¢4%51%%0

Tt HmET o BRI FE 2 53010 % 19E
ARERBFR A CIPPRAFT REBT RTINS
BRAE o
¢ &

(\,‘3

113 £ 6 ! ) 2

\

£ % -
A S j"ﬁﬂg"h’}ﬁﬂ&'ﬂ.o
oA JRA FA R T Bt 20 PR A £
e dit & Wﬁd;ﬁ%iii%ﬂéﬁ’%%P%wﬁaﬁﬁ
20 PP AR REd 2 (R EFE A2 ABKFEA)
o TorpiZiE b i e

@
e
)
B
=
;i‘;n\»

A N A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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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72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明宏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民國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爭執，劉名峰(涉及傷害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03號判決確定)先徒手推被告，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再加以還擊，雙方遂互相扭打，致劉名峰受有左手肘扭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51號判決意旨參照）。有罪判決中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無罪判決中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無論究之必要。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劉名峰警詢、偵訊之證述（警卷第7至8頁，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卷第9頁）、監視器影像截圖6張（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影卷第38頁）、被告警詢、偵訊之供述（警卷第3至5頁，偵8222卷第27至33頁）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與劉名峰糾纏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從頭到尾都是劉名峰主動發起攻擊，我從我家被推到巷口，沒有還擊他，我沒有攻擊劉名峰，是劉名峰手勾住我，是劉名峰拉我，劉名峰要去追我家的小狗，我不讓他去，這樣會拉傷嗎？我報案後警察來，劉名峰如果有受傷，為何不當場跟警察講，當下應該去醫院驗傷，案發到劉名峰驗傷距離達10幾天之久，根本沒有所謂拉傷，證人劉名峰沒有受傷等語。
伍、經查：
一、被告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爭執，劉名峰先徒手推被告，兩人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偵3969影卷第15至16、27至31頁，本院易303影卷第47至65頁，警卷第3至5頁，偵8222卷第27至33頁，本院易728卷第27至41、74至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名峰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偵3969影卷第11至13、37至40頁，本院易303影卷第25至32、47至65頁，警卷第7至8頁，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本院易728卷第81至99頁），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影卷第3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劉名峰警詢時證稱：被告拉住我的手臂，不讓我離開現場，我要離開時，他徒手拉住我的手臂並「旋轉我的手臂」，造成我左手肘扭傷等語（警卷第7至8頁）；於偵訊時證述：當時被告一直用手「拉住我的左手臂」，不放開，他的右手「勾住我的左手」，他左手拉住我左手，再用兩手拉住我左手用力往外拉，一開始很痛，我本來想說算了，我家人原本叫我去驗傷，但被告先告我，所以我才去驗傷，那是過年期間，被告112年1月23日告我，因為派出所過年後才通知我，我知道後才去驗傷等語（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於審判中證稱：案發當天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左右，被告放狗出來，我是要趕走被告的狗，狗走在前面，被告以為我要打他的狗，我走在前面，被告兩隻手拉我的左手臂，被告的右手又勾我的左手，兩手又拉我，他「拉很大力又扯我」，我的左手臂當下會痛，算是內傷，彎曲起來會痛，112年1月23日事發到2月5日，我左手肘一直會痛，舉不太起來，彎曲或舉高都會痛。（法官問：是整隻手會痛還是哪個點會痛？）那都會痛。（法官問：你當下疼痛的部位是手的上臂、手肘還是手的前臂？）算內傷，會痛（指手的上臂）。112年1月23日發生的，發生那天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告我，派出所也沒有通知我，警察是過年後才通知我去做筆錄，鄰居叫我驗傷去告他，我在112年2月5日才就診，一開始稍微痛，後來越來越痛我才去國立成大醫院驗傷照X光，是扭傷，去醫院的時候跟醫生說我手會痛幫我照看看，我是沒有說1月23日被拉傷。我平常做運輸、貨運司機工作，過年休息，過年放到初四、初五然後就上班，上班的工作就是開車，我案發後有去上班，2月5日是去斗六成大醫院急診，（檢察官問：從案發當天到你就診期間，你對你的左手肘有做什麼處理嗎？）有去國術館貼藥膏。還有抓中藥吃。沒有用健保卡、沒有就診紀錄。（法官：你在112年1月23日案發後，診斷書診斷前這中間，接近案發那幾天，因為看起來你穿短袖，你家的監視器有你左手貼著白白一片膏藥的監視器照片嗎？）案發那幾天都抹一抹，所以看不出來等語（本院易728卷第81至98頁）。劉名峰就驗傷動機先稱「被告先告我，警察通知我去做筆錄，我知道後才去驗傷」、再稱「一開始稍微痛，後來越來越痛才就醫」等語，若如劉名峰偵訊時所述「一開始很痛」，理應會治療或處置，但未能提出處置證據，劉名峰直到2月5日經通知作警詢筆錄才去驗傷，不能排除是有意報復或脅迫互告進而誣指被告之可能性。再者，劉名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拉住、旋轉」其左手臂，旋轉手臂確有可能導致手肘扭傷，但於偵訊時證稱「拉住、勾住我左手」，未具體指出受傷部位，僅泛稱「很痛」，於審理時證稱「拉很大力又扯我」，遭被告拉扯疼痛部位先稱「左手肘」、後稱「左上臂」，證稱致傷成因前後不一，是否真有其事？可信度有疑。另外，關於案發後有無感覺不適及處理，先稱「貼膏藥」，質諸有無案發日後數日看得出左手「貼膏藥」的監視器截圖，又改稱是「塗抹膏藥」，未能提出對手肘疼痛進行處理之佐證，是否真有傷勢，並非無疑。
三、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4頁）：
  ㈠劉名峰提供監視器畫面部分：
  ⒈播放時間00：00：09至00：00：10時，被告伸直左手攔在劉名峰胸前，劉名峰右手抓自己胸前被告的左手，左手彎曲撥被告胸部。
  ⒉播放時間00：00：10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在後雙手將劉名峰左手前臂抱在自己的胸前。
  ⒊播放時間00：00：11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雙手抓住劉名峰左手也持續往前。
  ⒋播放時間00：00：11時，被告將右手穿過劉名峰左手下方，用右手勾住劉名峰左手。
  ⒌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右手勾住劉名峰左手也往前。
  ⒍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左手拉住劉名峰左手，右手靠在劉名峰左手下方。
  ⒎播放時間00：00：13時，劉名峰持續往前，消失在畫面右方，被告雙手拉住劉名峰左手前臂。
  ⒏播放時間00：00：14時，被告也消失在畫面右方。
  ⒐播放時間00：00：57時，劉名峰從畫面右方走入畫面，大步行走，雙手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
  ㈡被告提供之影像「00000000-000000-CH3」部分，上揭㈠衝突後，警察到場前：
  ⒈畫面時間13：31：01至13：33：01，被告在田心6-6號前和人持續說話，劉名峰走至路旁坐在護欄上，雙手自然放在腿上。
  ⒉畫面時間13：33：11，劉名峰聽聞被告和他人持續的談話內容後，劉名峰雙手向旁邊大張一下，插話說：你有證據嗎？   
  ⒊畫面時間13：33：14至13：33：33，劉名峰走向被告說話，雙手自然隨談話動作。
  ⒋畫面時間13：34：27至13：34：41被告朝田心6-9號走時，劉名峰雙手大動作縮在胸前、雙腳抖動，一邊說：我好怕我好怕，又走回護欄坐，還大動作張開雙手向左右擺動。
  ⒌畫面時間13：35：01被告走回田心6之9號。
  ⒍畫面時間13：35：05被告又走出田心6之9號。朝田心6-6號前劉名峰走去說話，說警察會來。
  ⒎畫面時間13：35：43，劉名峰站起來大動作擺動雙手的說話。
  ⒏畫面時間13：39：30，劉名峰站起來朝田心6之10號走，雙手垂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用左手指著某方向說話，隨說話內容大動作擺動雙手、做出不同姿勢，表情自若。
  ㈢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⒈劉名峰大步追向被告飼養的狗跑的方向時，被告在劉名峰左後方，用雙手抓住劉名峰左手臂，又用手勾住劉名峰左手臂想拉住劉名峰，可見是被告主動伸出雙手抓、拉、勾劉名峰的左手臂，並非如同被告辯稱是劉名峰拽著被告往前。⒉被告雖有雙手抓、拉劉名峰左手前臂、用右手勾劉名峰左手之動作，惟時間尚短，僅有3、4秒的時間，看得出被告想要拉住劉名峰，不讓劉名峰追上被告的狗，但過程中劉名峰仍可大步平穩快速持續向前行走，沒有出現像被大力拉扯可能之反應（如：踉蹌、跌撞、搖晃、站不穩等情），被告力道似乎不大，且被告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肘的動作，單以此無法阻止劉名峰前進的些微力量，拉住劉名峰，而無旋扭動作，是否足以使劉名峰手肘扭傷？實難盡信。⒊被告、劉名峰拉扯後，警察到場前，被告、劉名峰兩人互相據理力爭時，劉名峰仍左手、右手大動作開合、曲肘、高低擺動做出各種姿勢，面色如常、未見痛苦神色，也未見劉名峰有因被拉扯部位疼痛，而以手觸摸、揉撫左手部位之舉動，由此益徵被告拉扯劉名峰左手臂之力道，尚非甚鉅，劉名峰是否因被告拉扯、勾住左手臂，即導致其左手肘扭傷？尚難憑採。
四、復觀劉名峰提出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卷第9頁），該診斷書記載「左手肘扭傷」、「醫師囑言：病人於112年2月5日12時5分至本院急診求治，經診治後於112年2月5日12時26分離院，宜門診追蹤治療」，醫師就病患診療資料回覆說明「病患來診自訴被人拉傷左上肢疼痛至本院急診就醫，無外傷，x光顯示無骨折，病患未提及112年1月23日有左手肘受傷之病史。只要病人自訴疼痛，急診醫師會就症狀作處置」，且緊急x光一般檢查報告記載略以：無骨折、組織未見紅腫等語，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病患診療資料回覆摘要表、急診紀錄（本院易728卷第47、49至53、165頁）在卷可稽，綜合以上記載，足認該診斷書所載之「左手肘扭傷」並無外觀可見傷勢，極可能是因劉名峰主訴左手肘扭傷疼痛，故於檢查結果為「左手肘扭傷」之記載，但那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載，若病人有意為虛偽陳述，診斷證明書之可信度即有疑慮。再依檢查報告觀之，劉名峰組織未見紅腫，若手肘「扭傷」、「很痛」真有其事，檢驗結果是否會連紅腫都未可見？實有疑慮。縱認劉名峰於112年2月5日有「左手肘扭傷」傷勢，應診日期距本案發生時間（即112年1月23日）相隔逾12日，衡諸常情，已無法排除劉名峰係因其他原因受傷之可能性存在。
五、是以，劉名峰驗傷動機先有可疑，就傷勢成因、傷勢結果等證述前後不一致，已有瑕疵，且與勘驗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臂之結果不符，劉名峰之證述無法以勘驗補強，診斷書之記載又極可能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載，證明力亦有不足，況上開驗傷診斷書之驗傷時間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也不能排除他力介入，無法認定所載之「左手肘扭傷」確為本案事件所造成，自難單憑劉名峰具有瑕疵之指訴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稱之傷害犯行。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仍存有前開合理懷疑之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5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72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2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明宏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民國11

    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

    ，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爭執，劉名峰(涉及傷害部分，

    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03號判決確定)先徒手推被告，被

    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再加以還擊，雙方遂互相扭

    打，致劉名峰受有左手肘扭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

    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

    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

    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

    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

    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

    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

    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

    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

    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

    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

    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51

    號判決意旨參照）。有罪判決中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

    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

    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

    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

    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

    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

    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

    案無罪判決中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無論究之必要。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劉名峰警詢、

    偵訊之證述（警卷第7至8頁，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

    卷第9頁）、監視器影像截圖6張（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

    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

    影卷第38頁）、被告警詢、偵訊之供述（警卷第3至5頁，偵

    8222卷第27至33頁）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與劉名峰糾纏之事實，惟堅詞否認

    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從頭到尾都是劉名峰主動發起攻擊，

    我從我家被推到巷口，沒有還擊他，我沒有攻擊劉名峰，是

    劉名峰手勾住我，是劉名峰拉我，劉名峰要去追我家的小狗

    ，我不讓他去，這樣會拉傷嗎？我報案後警察來，劉名峰如

    果有受傷，為何不當場跟警察講，當下應該去醫院驗傷，案

    發到劉名峰驗傷距離達10幾天之久，根本沒有所謂拉傷，證

    人劉名峰沒有受傷等語。

伍、經查：

一、被告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

    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

    爭執，劉名峰先徒手推被告，兩人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

    被告供述在卷（偵3969影卷第15至16、27至31頁，本院易30

    3影卷第47至65頁，警卷第3至5頁，偵8222卷第27至33頁，

    本院易728卷第27至41、74至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

    名峰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偵3969影卷第11至13、37至40頁

    ，本院易303影卷第25至32、47至65頁，警卷第7至8頁，偵8

    222卷第27至33、35頁，本院易728卷第81至99頁），並有監

    視器影像截圖（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影卷第38頁）、本

    院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4頁）

    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劉名峰警詢時證稱：被告拉住我的手臂，不讓我離開現

    場，我要離開時，他徒手拉住我的手臂並「旋轉我的手臂」

    ，造成我左手肘扭傷等語（警卷第7至8頁）；於偵訊時證述

    ：當時被告一直用手「拉住我的左手臂」，不放開，他的右

    手「勾住我的左手」，他左手拉住我左手，再用兩手拉住我

    左手用力往外拉，一開始很痛，我本來想說算了，我家人原

    本叫我去驗傷，但被告先告我，所以我才去驗傷，那是過年

    期間，被告112年1月23日告我，因為派出所過年後才通知我

    ，我知道後才去驗傷等語（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於

    審判中證稱：案發當天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左右，被告放

    狗出來，我是要趕走被告的狗，狗走在前面，被告以為我要

    打他的狗，我走在前面，被告兩隻手拉我的左手臂，被告的

    右手又勾我的左手，兩手又拉我，他「拉很大力又扯我」，

    我的左手臂當下會痛，算是內傷，彎曲起來會痛，112年1月

    23日事發到2月5日，我左手肘一直會痛，舉不太起來，彎曲

    或舉高都會痛。（法官問：是整隻手會痛還是哪個點會痛？

    ）那都會痛。（法官問：你當下疼痛的部位是手的上臂、手

    肘還是手的前臂？）算內傷，會痛（指手的上臂）。112年1

    月23日發生的，發生那天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告我，派出所也

    沒有通知我，警察是過年後才通知我去做筆錄，鄰居叫我驗

    傷去告他，我在112年2月5日才就診，一開始稍微痛，後來

    越來越痛我才去國立成大醫院驗傷照X光，是扭傷，去醫院

    的時候跟醫生說我手會痛幫我照看看，我是沒有說1月23日

    被拉傷。我平常做運輸、貨運司機工作，過年休息，過年放

    到初四、初五然後就上班，上班的工作就是開車，我案發後

    有去上班，2月5日是去斗六成大醫院急診，（檢察官問：從

    案發當天到你就診期間，你對你的左手肘有做什麼處理嗎？

    ）有去國術館貼藥膏。還有抓中藥吃。沒有用健保卡、沒有

    就診紀錄。（法官：你在112年1月23日案發後，診斷書診斷

    前這中間，接近案發那幾天，因為看起來你穿短袖，你家的

    監視器有你左手貼著白白一片膏藥的監視器照片嗎？）案發

    那幾天都抹一抹，所以看不出來等語（本院易728卷第81至9

    8頁）。劉名峰就驗傷動機先稱「被告先告我，警察通知我

    去做筆錄，我知道後才去驗傷」、再稱「一開始稍微痛，後

    來越來越痛才就醫」等語，若如劉名峰偵訊時所述「一開始

    很痛」，理應會治療或處置，但未能提出處置證據，劉名峰

    直到2月5日經通知作警詢筆錄才去驗傷，不能排除是有意報

    復或脅迫互告進而誣指被告之可能性。再者，劉名峰於警詢

    時證稱被告「拉住、旋轉」其左手臂，旋轉手臂確有可能導

    致手肘扭傷，但於偵訊時證稱「拉住、勾住我左手」，未具

    體指出受傷部位，僅泛稱「很痛」，於審理時證稱「拉很大

    力又扯我」，遭被告拉扯疼痛部位先稱「左手肘」、後稱「

    左上臂」，證稱致傷成因前後不一，是否真有其事？可信度

    有疑。另外，關於案發後有無感覺不適及處理，先稱「貼膏

    藥」，質諸有無案發日後數日看得出左手「貼膏藥」的監視

    器截圖，又改稱是「塗抹膏藥」，未能提出對手肘疼痛進行

    處理之佐證，是否真有傷勢，並非無疑。

三、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此有本院勘驗

    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

    4頁）：

  ㈠劉名峰提供監視器畫面部分：

  ⒈播放時間00：00：09至00：00：10時，被告伸直左手攔在劉

    名峰胸前，劉名峰右手抓自己胸前被告的左手，左手彎曲撥

    被告胸部。

  ⒉播放時間00：00：10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在後雙手

    將劉名峰左手前臂抱在自己的胸前。

  ⒊播放時間00：00：11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雙手抓住

    劉名峰左手也持續往前。

  ⒋播放時間00：00：11時，被告將右手穿過劉名峰左手下方，

    用右手勾住劉名峰左手。

  ⒌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右手勾住劉

    名峰左手也往前。

  ⒍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左手拉住劉

    名峰左手，右手靠在劉名峰左手下方。

  ⒎播放時間00：00：13時，劉名峰持續往前，消失在畫面右方

    ，被告雙手拉住劉名峰左手前臂。

  ⒏播放時間00：00：14時，被告也消失在畫面右方。

  ⒐播放時間00：00：57時，劉名峰從畫面右方走入畫面，大步

    行走，雙手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

  ㈡被告提供之影像「00000000-000000-CH3」部分，上揭㈠衝突

    後，警察到場前：

  ⒈畫面時間13：31：01至13：33：01，被告在田心6-6號前和人

    持續說話，劉名峰走至路旁坐在護欄上，雙手自然放在腿上

    。

  ⒉畫面時間13：33：11，劉名峰聽聞被告和他人持續的談話內

    容後，劉名峰雙手向旁邊大張一下，插話說：你有證據嗎？

       

  ⒊畫面時間13：33：14至13：33：33，劉名峰走向被告說話，

    雙手自然隨談話動作。

  ⒋畫面時間13：34：27至13：34：41被告朝田心6-9號走時，劉

    名峰雙手大動作縮在胸前、雙腳抖動，一邊說：我好怕我好

    怕，又走回護欄坐，還大動作張開雙手向左右擺動。

  ⒌畫面時間13：35：01被告走回田心6之9號。

  ⒍畫面時間13：35：05被告又走出田心6之9號。朝田心6-6號前

    劉名峰走去說話，說警察會來。

  ⒎畫面時間13：35：43，劉名峰站起來大動作擺動雙手的說話

    。

  ⒏畫面時間13：39：30，劉名峰站起來朝田心6之10號走，雙手

    垂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用左手指著某方向說話，隨說話

    內容大動作擺動雙手、做出不同姿勢，表情自若。

  ㈢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⒈劉名峰大步追向被告飼養的狗跑的方

    向時，被告在劉名峰左後方，用雙手抓住劉名峰左手臂，又

    用手勾住劉名峰左手臂想拉住劉名峰，可見是被告主動伸出

    雙手抓、拉、勾劉名峰的左手臂，並非如同被告辯稱是劉名

    峰拽著被告往前。⒉被告雖有雙手抓、拉劉名峰左手前臂、

    用右手勾劉名峰左手之動作，惟時間尚短，僅有3、4秒的時

    間，看得出被告想要拉住劉名峰，不讓劉名峰追上被告的狗

    ，但過程中劉名峰仍可大步平穩快速持續向前行走，沒有出

    現像被大力拉扯可能之反應（如：踉蹌、跌撞、搖晃、站不

    穩等情），被告力道似乎不大，且被告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

    肘的動作，單以此無法阻止劉名峰前進的些微力量，拉住劉

    名峰，而無旋扭動作，是否足以使劉名峰手肘扭傷？實難盡

    信。⒊被告、劉名峰拉扯後，警察到場前，被告、劉名峰兩

    人互相據理力爭時，劉名峰仍左手、右手大動作開合、曲肘

    、高低擺動做出各種姿勢，面色如常、未見痛苦神色，也未

    見劉名峰有因被拉扯部位疼痛，而以手觸摸、揉撫左手部位

    之舉動，由此益徵被告拉扯劉名峰左手臂之力道，尚非甚鉅

    ，劉名峰是否因被告拉扯、勾住左手臂，即導致其左手肘扭

    傷？尚難憑採。

四、復觀劉名峰提出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

    斷證明書1份（警卷第9頁），該診斷書記載「左手肘扭傷」

    、「醫師囑言：病人於112年2月5日12時5分至本院急診求治

    ，經診治後於112年2月5日12時26分離院，宜門診追蹤治療

    」，醫師就病患診療資料回覆說明「病患來診自訴被人拉傷

    左上肢疼痛至本院急診就醫，無外傷，x光顯示無骨折，病

    患未提及112年1月23日有左手肘受傷之病史。只要病人自訴

    疼痛，急診醫師會就症狀作處置」，且緊急x光一般檢查報

    告記載略以：無骨折、組織未見紅腫等語，有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病患診療資料回覆摘要表、急診紀

    錄（本院易728卷第47、49至53、165頁）在卷可稽，綜合以

    上記載，足認該診斷書所載之「左手肘扭傷」並無外觀可見

    傷勢，極可能是因劉名峰主訴左手肘扭傷疼痛，故於檢查結

    果為「左手肘扭傷」之記載，但那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

    載，若病人有意為虛偽陳述，診斷證明書之可信度即有疑慮

    。再依檢查報告觀之，劉名峰組織未見紅腫，若手肘「扭傷

    」、「很痛」真有其事，檢驗結果是否會連紅腫都未可見？

    實有疑慮。縱認劉名峰於112年2月5日有「左手肘扭傷」傷

    勢，應診日期距本案發生時間（即112年1月23日）相隔逾12

    日，衡諸常情，已無法排除劉名峰係因其他原因受傷之可能

    性存在。

五、是以，劉名峰驗傷動機先有可疑，就傷勢成因、傷勢結果等

    證述前後不一致，已有瑕疵，且與勘驗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

    臂之結果不符，劉名峰之證述無法以勘驗補強，診斷書之記

    載又極可能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載，證明力亦有不足，

    況上開驗傷診斷書之驗傷時間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也不能排

    除他力介入，無法認定所載之「左手肘扭傷」確為本案事件

    所造成，自難單憑劉名峰具有瑕疵之指訴認定被告有公訴意

    旨所稱之傷害犯行。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仍存有前開合理懷疑之處，尚

    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

    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依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5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72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明宏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民國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爭執，劉名峰(涉及傷害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03號判決確定)先徒手推被告，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再加以還擊，雙方遂互相扭打，致劉名峰受有左手肘扭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51號判決意旨參照）。有罪判決中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無罪判決中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無論究之必要。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劉名峰警詢、偵訊之證述（警卷第7至8頁，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卷第9頁）、監視器影像截圖6張（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影卷第38頁）、被告警詢、偵訊之供述（警卷第3至5頁，偵8222卷第27至33頁）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與劉名峰糾纏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從頭到尾都是劉名峰主動發起攻擊，我從我家被推到巷口，沒有還擊他，我沒有攻擊劉名峰，是劉名峰手勾住我，是劉名峰拉我，劉名峰要去追我家的小狗，我不讓他去，這樣會拉傷嗎？我報案後警察來，劉名峰如果有受傷，為何不當場跟警察講，當下應該去醫院驗傷，案發到劉名峰驗傷距離達10幾天之久，根本沒有所謂拉傷，證人劉名峰沒有受傷等語。

伍、經查：

一、被告與劉名峰為鄰居關係，於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許，在雲林縣○○鄉○○村○○0○0號前空地，被告與劉名峰因細故發生爭執，劉名峰先徒手推被告，兩人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偵3969影卷第15至16、27至31頁，本院易303影卷第47至65頁，警卷第3至5頁，偵8222卷第27至33頁，本院易728卷第27至41、74至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名峰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偵3969影卷第11至13、37至40頁，本院易303影卷第25至32、47至65頁，警卷第7至8頁，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本院易728卷第81至99頁），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警卷第13至15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8222卷第29頁、偵3969影卷第3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劉名峰警詢時證稱：被告拉住我的手臂，不讓我離開現場，我要離開時，他徒手拉住我的手臂並「旋轉我的手臂」，造成我左手肘扭傷等語（警卷第7至8頁）；於偵訊時證述：當時被告一直用手「拉住我的左手臂」，不放開，他的右手「勾住我的左手」，他左手拉住我左手，再用兩手拉住我左手用力往外拉，一開始很痛，我本來想說算了，我家人原本叫我去驗傷，但被告先告我，所以我才去驗傷，那是過年期間，被告112年1月23日告我，因為派出所過年後才通知我，我知道後才去驗傷等語（偵8222卷第27至33、35頁）；於審判中證稱：案發當天112年1月23日13時30分左右，被告放狗出來，我是要趕走被告的狗，狗走在前面，被告以為我要打他的狗，我走在前面，被告兩隻手拉我的左手臂，被告的右手又勾我的左手，兩手又拉我，他「拉很大力又扯我」，我的左手臂當下會痛，算是內傷，彎曲起來會痛，112年1月23日事發到2月5日，我左手肘一直會痛，舉不太起來，彎曲或舉高都會痛。（法官問：是整隻手會痛還是哪個點會痛？）那都會痛。（法官問：你當下疼痛的部位是手的上臂、手肘還是手的前臂？）算內傷，會痛（指手的上臂）。112年1月23日發生的，發生那天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告我，派出所也沒有通知我，警察是過年後才通知我去做筆錄，鄰居叫我驗傷去告他，我在112年2月5日才就診，一開始稍微痛，後來越來越痛我才去國立成大醫院驗傷照X光，是扭傷，去醫院的時候跟醫生說我手會痛幫我照看看，我是沒有說1月23日被拉傷。我平常做運輸、貨運司機工作，過年休息，過年放到初四、初五然後就上班，上班的工作就是開車，我案發後有去上班，2月5日是去斗六成大醫院急診，（檢察官問：從案發當天到你就診期間，你對你的左手肘有做什麼處理嗎？）有去國術館貼藥膏。還有抓中藥吃。沒有用健保卡、沒有就診紀錄。（法官：你在112年1月23日案發後，診斷書診斷前這中間，接近案發那幾天，因為看起來你穿短袖，你家的監視器有你左手貼著白白一片膏藥的監視器照片嗎？）案發那幾天都抹一抹，所以看不出來等語（本院易728卷第81至98頁）。劉名峰就驗傷動機先稱「被告先告我，警察通知我去做筆錄，我知道後才去驗傷」、再稱「一開始稍微痛，後來越來越痛才就醫」等語，若如劉名峰偵訊時所述「一開始很痛」，理應會治療或處置，但未能提出處置證據，劉名峰直到2月5日經通知作警詢筆錄才去驗傷，不能排除是有意報復或脅迫互告進而誣指被告之可能性。再者，劉名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拉住、旋轉」其左手臂，旋轉手臂確有可能導致手肘扭傷，但於偵訊時證稱「拉住、勾住我左手」，未具體指出受傷部位，僅泛稱「很痛」，於審理時證稱「拉很大力又扯我」，遭被告拉扯疼痛部位先稱「左手肘」、後稱「左上臂」，證稱致傷成因前後不一，是否真有其事？可信度有疑。另外，關於案發後有無感覺不適及處理，先稱「貼膏藥」，質諸有無案發日後數日看得出左手「貼膏藥」的監視器截圖，又改稱是「塗抹膏藥」，未能提出對手肘疼痛進行處理之佐證，是否真有傷勢，並非無疑。

三、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本院易728卷第73至80、115至164頁）：

  ㈠劉名峰提供監視器畫面部分：

  ⒈播放時間00：00：09至00：00：10時，被告伸直左手攔在劉名峰胸前，劉名峰右手抓自己胸前被告的左手，左手彎曲撥被告胸部。

  ⒉播放時間00：00：10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在後雙手將劉名峰左手前臂抱在自己的胸前。

  ⒊播放時間00：00：11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走，被告雙手抓住劉名峰左手也持續往前。

  ⒋播放時間00：00：11時，被告將右手穿過劉名峰左手下方，用右手勾住劉名峰左手。

  ⒌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右手勾住劉名峰左手也往前。

  ⒍播放時間00：00：12時，劉名峰持續往前，被告左手拉住劉名峰左手，右手靠在劉名峰左手下方。

  ⒎播放時間00：00：13時，劉名峰持續往前，消失在畫面右方，被告雙手拉住劉名峰左手前臂。

  ⒏播放時間00：00：14時，被告也消失在畫面右方。

  ⒐播放時間00：00：57時，劉名峰從畫面右方走入畫面，大步行走，雙手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

  ㈡被告提供之影像「00000000-000000-CH3」部分，上揭㈠衝突後，警察到場前：

  ⒈畫面時間13：31：01至13：33：01，被告在田心6-6號前和人持續說話，劉名峰走至路旁坐在護欄上，雙手自然放在腿上。

  ⒉畫面時間13：33：11，劉名峰聽聞被告和他人持續的談話內容後，劉名峰雙手向旁邊大張一下，插話說：你有證據嗎？   

  ⒊畫面時間13：33：14至13：33：33，劉名峰走向被告說話，雙手自然隨談話動作。

  ⒋畫面時間13：34：27至13：34：41被告朝田心6-9號走時，劉名峰雙手大動作縮在胸前、雙腳抖動，一邊說：我好怕我好怕，又走回護欄坐，還大動作張開雙手向左右擺動。

  ⒌畫面時間13：35：01被告走回田心6之9號。

  ⒍畫面時間13：35：05被告又走出田心6之9號。朝田心6-6號前劉名峰走去說話，說警察會來。

  ⒎畫面時間13：35：43，劉名峰站起來大動作擺動雙手的說話。

  ⒏畫面時間13：39：30，劉名峰站起來朝田心6之10號走，雙手垂放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用左手指著某方向說話，隨說話內容大動作擺動雙手、做出不同姿勢，表情自若。

  ㈢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⒈劉名峰大步追向被告飼養的狗跑的方向時，被告在劉名峰左後方，用雙手抓住劉名峰左手臂，又用手勾住劉名峰左手臂想拉住劉名峰，可見是被告主動伸出雙手抓、拉、勾劉名峰的左手臂，並非如同被告辯稱是劉名峰拽著被告往前。⒉被告雖有雙手抓、拉劉名峰左手前臂、用右手勾劉名峰左手之動作，惟時間尚短，僅有3、4秒的時間，看得出被告想要拉住劉名峰，不讓劉名峰追上被告的狗，但過程中劉名峰仍可大步平穩快速持續向前行走，沒有出現像被大力拉扯可能之反應（如：踉蹌、跌撞、搖晃、站不穩等情），被告力道似乎不大，且被告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肘的動作，單以此無法阻止劉名峰前進的些微力量，拉住劉名峰，而無旋扭動作，是否足以使劉名峰手肘扭傷？實難盡信。⒊被告、劉名峰拉扯後，警察到場前，被告、劉名峰兩人互相據理力爭時，劉名峰仍左手、右手大動作開合、曲肘、高低擺動做出各種姿勢，面色如常、未見痛苦神色，也未見劉名峰有因被拉扯部位疼痛，而以手觸摸、揉撫左手部位之舉動，由此益徵被告拉扯劉名峰左手臂之力道，尚非甚鉅，劉名峰是否因被告拉扯、勾住左手臂，即導致其左手肘扭傷？尚難憑採。

四、復觀劉名峰提出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卷第9頁），該診斷書記載「左手肘扭傷」、「醫師囑言：病人於112年2月5日12時5分至本院急診求治，經診治後於112年2月5日12時26分離院，宜門診追蹤治療」，醫師就病患診療資料回覆說明「病患來診自訴被人拉傷左上肢疼痛至本院急診就醫，無外傷，x光顯示無骨折，病患未提及112年1月23日有左手肘受傷之病史。只要病人自訴疼痛，急診醫師會就症狀作處置」，且緊急x光一般檢查報告記載略以：無骨折、組織未見紅腫等語，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病患診療資料回覆摘要表、急診紀錄（本院易728卷第47、49至53、165頁）在卷可稽，綜合以上記載，足認該診斷書所載之「左手肘扭傷」並無外觀可見傷勢，極可能是因劉名峰主訴左手肘扭傷疼痛，故於檢查結果為「左手肘扭傷」之記載，但那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載，若病人有意為虛偽陳述，診斷證明書之可信度即有疑慮。再依檢查報告觀之，劉名峰組織未見紅腫，若手肘「扭傷」、「很痛」真有其事，檢驗結果是否會連紅腫都未可見？實有疑慮。縱認劉名峰於112年2月5日有「左手肘扭傷」傷勢，應診日期距本案發生時間（即112年1月23日）相隔逾12日，衡諸常情，已無法排除劉名峰係因其他原因受傷之可能性存在。

五、是以，劉名峰驗傷動機先有可疑，就傷勢成因、傷勢結果等證述前後不一致，已有瑕疵，且與勘驗並無旋扭劉名峰左手臂之結果不符，劉名峰之證述無法以勘驗補強，診斷書之記載又極可能是參酌病人陳述而為之記載，證明力亦有不足，況上開驗傷診斷書之驗傷時間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也不能排除他力介入，無法認定所載之「左手肘扭傷」確為本案事件所造成，自難單憑劉名峰具有瑕疵之指訴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稱之傷害犯行。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仍存有前開合理懷疑之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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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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